附录二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 

一、图书编校差错率 

    图书编校差错率，是指一本图书的编校差错数占全书总字数的比率，用万分比表示。实际鉴定时，可以依据抽查结果对全书进行认定。如检查的总字数为 10 万，检查后发现两个差错，则其差错率为 0.2 / 10000 。 

二、图书总字数的计算方法 

    图书总字数的计算方法，一律以该书的版面字数为准，即：总字数 = 每行字数 × 每面行数 × 总面数。 

1 ．除环衬等空白面不计字数外，凡连续编排页码的正文、目录、辅文等， 不论是否排字，均按一面满版计算字数。分栏排版的图书，各栏之间的空白也计算版面字数。 

2 ．书眉 ( 或中缝 ) 和单排的页码、边码作为行数或每行字数计入正文，一并计算字数。 

3 ．索引、附录等字号有变化时，分别按实际版面计算字数。 

4 ．用小号字排版的脚注文字超过 5 行不足 10 行的，该面按正文满版字数加 15% 计算；超过 10 行的，该面按注文满版计算字数。对小号字排版的夹注文字，可采用折合行数的方法，比照脚注文字进行计算。 

5 ．封一、封二、封三、封底、护封、封套、扉页，除空白面不计以外，每面按正文满版字数的 50% 计算；版权页、书脊、有文字的勒口，各按正文的一面满版计算。 

6 ．正文中的插图、表格，按正文的版面字数计算；插图占一面的，按正文满版字数的 20% 计算字数。 

7 ．以图片为主的图书，有文字说明的版面，按满版字数的 50% 计算；没有文字说明的版面，按满版字数的 20% 计算。 

8 ．乐谱类图书、地图类图书，按满版字数全额计算。 

9 ．外文图书、少数民族文字图书，拼音图书的拼音部分，以对应字号的中文满版字数加 30% 计算。 

三、图书编校差错的计算方法 

1 ．文字差错的计算标准 

⑴ 封底、勒口、版权页、正文、目录、出版说明 ( 或凡例 ) 、前言 ( 或序 ) 、后记 ( 或跋 ) 、注释、索引、图表、附录、参考文献等中的一般性错字、别字、多字、漏字、倒字，每处计 1 个差错。前后颠倒字，可以用一个校对符号改正的，每处计 1 个差错。书眉 ( 或中缝 ) 中的差错，每处计 1 个差错；同样性质的差错重复出现，全书按一面差错基数加 1 倍计算。阿拉伯数字、罗马数字差错，无论几位数，都计 1 个差错。 

⑵ 同一错字重复出现，每面计 1 个差错，全书最多计 4 个差错。每处多、漏 2 ～ 5 个字，计 2 个差错 ， 5 个字以上计 4 个差错。 

⑶ 封一、扉页上的文字差错，每处计 2 个差错 ；相关文字不一致，有一项计 1 个差错。 

⑷ 知识性、逻辑性、语法性差错，每处计 2 个差错。 

⑸ 外文、少数民族文字、国际音标，以一个单词为单位，无论其中几处有错，计 1 个差错。汉语拼音不符合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《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》 ( GB / T 16159 - 1996 ) 规定的，以一个对应的汉字或词组为单位，计 1 个差错。 

⑹ 字母大小写和正斜体、黑白体误用，不同文种字母混用的 ( 如把英文字母 N 错为俄文字母И ) ，字母与其他符合混用的 ( 如把汉字的○错为英文字母 O ) ，每处计 0.5 个差错；同一差错在全书超过 3 处，计 1.5 个差错。 

⑺ 简化字、繁体字混用，每处计 0.5 个差错；同一差错在全书超过 3 处，计 1.5 个差错。 

⑻ 工具书的科技条目、科技类教材、学习辅导书和其他科技图书，使用计量单位不符合国家标准《量和单位》 ( GB 3100 - 3102 - 1993 ) 的中文名称的、使用科技术语不符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的，每处计 1 个差错；同一差错多次出现，每面只计 1 个差错，同一错误全书最多计 3 个差错。 

⑼ 阿拉伯数字与汉语数字用法不符合《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》 ( GB / T 15835 - 1995 ) 的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全书最多计 1 个差错。 

2 ．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差错的计算标准 

⑴ 标点符号的一般错用、漏用、多用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 

⑵ 小数点误为中圆点，或中圆点误为小数点的，以及冒号误为比号，或比号误为冒号的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专名线、着重点的错位、多、漏， 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 

⑶ 破折号误为一字线、半字线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标点符号误在行首、行末的， 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 

⑷ 外文复合词、外文单词按音节转行，漏排连接号的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；同样差错在每面超过 3 个， 计 0.3 个差错，全书最多计 1 个差错。 

⑸ 法定计量单位符号、科学技术各学科中的科学符号、乐谱符号等差错，每处计 0.5 个差错；同样差错同一面内不重复计算，全书最多 计 1.5 个差错。 

⑹ 图序、表序、公式序等标注差错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；全书超过 3 处，计 1 个差错。 

3 ．格式差错的计算标准 

⑴ 影响文意、不合版式要求的另页、另面、另段、另行、接排、空行，需要空行、空格而未空的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 

⑵ 字体错、字号错或字体、字号同时错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；同一面内不重复计算，全书最多 计 1 个差错。 

⑶ 同一面上几个同级标题的位置、转行格式不统一且影响理解的，计 0.1 个差错；需要空格而未空格的， 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 

⑷ 阿拉伯数字、外文缩写词转行的，外文单词未按音节转行的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 

⑸ 图、表的位置错，每处计 1 个差错。图、表的内容与说明文字不符， 每处计 2 个差错。 

⑹ 书眉单双页位置互错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，全书最多计 1 个差错。 

⑺ 正文注码与注文注码不符，每处计 0.1 个差错。
